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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學校財團法人敏實科技大學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如出席者、列席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6 日 

發文字號：敏教字第 1150001567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開會事由：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30 分  

開會地點：大華樓 5 樓會議室 

主 持 人：王慧君教務長 

聯絡人及電話：魏瑞玉(註冊) (03)5927700-2601 

出席者：學務處魏大同學務長、研發處林文燦研發長、人工智慧學院侯光

煦院長、智慧生活應用學院徐雯珊院長、智慧車輛與能源系侯光

煦主任、智慧製造工程系于善淳主任、餐飲管理系徐雯珊主任、

人工智慧學程何惠珍主任、通識教育中心鄭伊玲主任、體育教育

中心李鳳然主任、人工智慧學院院代表張榮鴻老師、智慧生活應

用學院院代表孫建平老師。人工智慧學院教師代表：智車系曾慶

祺老師、智工系溫榮弘老師、人工智慧學程丁鏗升老師。智慧生

活應用學院教師代表:餐飲系鄭向殷老師。 

列席者：教學發展中心賴東佑主任、新南向中心陳采妮主任、研發處產學

實習合作中心梁應平主任、智慧生活應用學院胡竣傑助理、人工

智慧學院江美嬌助理、綜合業務組陳達玟組長。學生代表二位(五

專、四技各一位) 

 

副本： 

備註： 

一、議案： 

１、成績修正案 

２、校外兼課案 

３、通識選修變更案 

４、餐飲管理系抵免對照修正案 

５、餐飲管理系國際專修部畢業門檻修正案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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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15年03月10日（星期二）上午10時30分 

地點：大華樓五樓會議室 

主席：王慧君教務長 

紀錄：陳達玟組長 
壹、主席報告到會人數，隨即宣佈開會(應到人數：15人，實到人數：11人) 

貳、主席致詞 

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提案 決議 
修訂本校「學則」，提

請審議。 

一、第十六條第一項與第二項「服務學習」課程，自115學年度起取消必修

課程。故條文修正後自115學年度生效。 

二、餘照案審議通過，送校務會議審議。 

修訂本校「開課與(配)

排課辦法」，提請審

議。 

照案審議通過。 

「服務學習」課程抵免

案，提請討論。 

一、照案審議通過，並自115學年度起實施。 

二、五專自115學年度起停招，請檢核五專生之服務學習修課狀況，另提會

審議。 

114學年第2學期「微學

分」課程開課案，提請

討論。 

1. 請決議每一上課時段開課數:3門課， 

2. 智工系及人工智慧學程，兩系在各開一門課程，因下學期開課選課作業

時程緊迫教務會議確認開課，並請院課程會議追認此二門課程 

(1)微學分-生成式高效學習1/1 丁鏗升 智慧系 

(2)微學分-3D 列印入門 邱國暢 智工系 

肆、報告事項：(略) 

伍、討論事項 
提案單位：智慧製造工程系 

提案一：智慧製造工程系成績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略) 

決 議：審議通過。 

提案單位：智慧車輛與能源系 

提案二：本學期專任教師校外兼課案，提請審議。 
說明：(略)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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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餐飲管理系 

提案三：擬修正本校「餐飲管理系」國際專修部學生之畢業門檻，取消「須

取得兩張專業證照」之規定案，提請審議。 
說 明： 

說明： 

一、依據現行「敏實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學生專業證照作業規定」與「畢業門檻一覽

表」，本系國際專修部學生之畢業門檻目前比照國內四技日間部一般生之標準，要

求學生於畢業前須取得2張系上認可之專業證照。 

二、勞動部核發之餐飲相關技術士證照（如西餐烹調、烘焙食品等）其學科測驗皆以中

文命題。國際學生雖在術科（實作能力）表現優異，但受限於華語文理解能力，難

以通過中文學科測驗，導致學生因「語文門檻」而非「專業技能」阻礙畢業，對學

生之學業信心與畢業流暢度造成極大衝擊。 

三、經餐飲管理系系務會議討論，考量國際專修部學生已有教育部規定之「華語文能力

測驗（TOCFL）畢業門檻（A2/B1級）」及「校外產學實習門檻」，其專業實務能力

可由實習成果鑑定。為維護學生畢業權益，並建立符合國際生適性之評核標準，決

議擬取消國際專修部餐飲系學生之專業證照門檻限制。 

擬辦： 

一、 修正「敏實科技大學自 112 學年度入學畢業門檻(國際專修部)」，於餐飲管理系之

畢業門檻欄位移除「專業證照」項次。 

二、 本案經校級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自 112-2 學期入境者學生開始起正式實施。 

 

教務處說明： 

一、自112-2起國際專修部學生之畢業門檻： 

112-2入學「國際專修部」: 
入學年度 112學年度第2學期入境（113學年度第2學期入系） 

系科 餐飲管理系 

學制 四年制學士班 

課程門檻 

必修 
詳如課程科目表(通識選修14學分) 

選修 

合計 畢業學分：128學分、總量時數128小時 

華語文能力 
1.華語先修班：須通過華語能力測驗(TOCFL)之聽力與閱讀測驗基礎級(A2)(含)以上能力。 

2.進入系所修讀之學生於大二起須達華語能力測驗(TOCFL)之聽力與閱讀測驗(B1)。 

畢業門檻 
一 校外實習 

二 專業證照 

 

1143學年度入學境之「國際專修部」: 
入學年度 113 學年度第 1、2 學期入境(114-1 入系、114-2 入系) 

系科 餐飲管理系、智慧車輛與能源系、人工智慧應用工程學士學位學程、智慧製造工程系 

學制 四年制學士班 

課程門檻 

必修 詳如課程科目表(通識選修 14 學分) 

三大領域共分為人文藝術與社會、資訊科技與自然、多元語文與國際觀 

日間部：須選修 14 學分，三大領域至少各 2 學分，另外 4 學分由三大領域中另選 2 門，需選修一門

資訊相關以及一門英文相關通識選修課程。 

(14 學分、3 領域) 

選修 



敏實科技大學 

教務處 
會議紀錄 

  

3 

訂 

裝 

合計 畢業學分：128 學分、總量時數 128 小時 

華語文能力 

1. 華語先修班：須通過華語能力測驗(TOCFL)之聽力與閱讀測驗基礎級(A2)(含)以上能力。 

2. 進入系所修讀之學生於大二起須達華語能力測驗(TOCFL)之聽力與閱讀測驗(B1)。 

113 年 04 月 23 日臺教技(四)字第 1132301193W 號公文 

畢業門檻 
一 校外實習 

二 專業證照 

三、 學生畢業後如何判定學生學習專業進步，公正的方式即是透過專業證照的取得。 

四、 要求學生報考專業證照(在校生即測即評等專案)，未通過再有補救措施。 

五、 校務基本料庫(表4-8-2學生技術證照)、學校評鑑考核、皆需要學生取得證照數。 

六、 附件：近三年學生取得證照統計表(附件一)111~113學年度、四系專業證照辦法。 

討論： 

何惠珍主任：人工智慧應用工程學士學位學程，需要再修訂後提案。 

鄭向殷委員：因學生在準備學科會有華語的理解困難，故申請取消專業證照畢業門檻。 

陳達玟組長：因評鑑、校基庫等資料都需要學生相關證照的績效，且評估學生專業訓練

成果，採用專業證照考照是最有公信力。故期望系科仍可針對國際專修部學生要求考取

專業證照，可降低證照張數及等級（如：丙級）。應有配套措施，訂定學生報考後仍無

法取得證照之輔導方案。勞動部丙級檢定學科有題庫，亦可讓學生訓練與研讀。 

孫建平老師：建議再增加專業證照的項目。 

 

決議： 

一、 擬修訂各系專業證照畢業門檻規定：國際專修部學生至少一張專業證照。 

二、 請各系檢核「學生專業證照作業規定」，如適用於國際生的專業證照，請在辦法中

註記。修訂後依辦法規定提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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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餐飲管理系 

提案四：修訂飲管理系四技進修部，抵免對照表乙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因110學年入學規劃課程科目表，四下必修「餐飲多媒體設計」，於111學年入學規劃

課程科目表該課程調整為二上選修。 

二、序號18「餐飲多媒體設計」課程，增列抵免項次18「人工智慧概論」課程。 

餐飲管理系  科目抵免對照表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12 年 06 月 29 日系課程會議通過、112 年 06 月 29 日院課程會議通過、112 年 08 月 15 日校級教務會議通過 

113 年 02 月 20 日系課程會議通過、113 年 02 月 20 日院課程會議通過、113 年 03 月 05 日校級教務會議通過 

114 年 02 月 27 日系課程會議通過、114 年 02 月 27 日院課程會議通過、114 年 03 月 18 日教務會議通過 

115 年 02 月 26 日系課程會議通過、115 年 02 月 26 日院課程會議通過、115 年 03 月 10 日教務會議議 

系所：餐飲管理系 學制:夜四技 適用入學年度:105(含)級以後 
 

開

課

學

年 

停開科目 修抵科目 

備註 序

號 
年級 學期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項次 開課單位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105 

106 
1 一 上 國際禮儀 2 2 

1-1 餐飲系 國際禮儀(選修) 2 2 
必修改選修 

1-2 餐飲系 相關專業選修 2 2 

105 

106 
2 

一 

一 

上 

下 
食品營養學 2 2 2-1 餐飲系 營養學 2 2   

105 

106 

107 

3 一 上 
烘焙食品製作與原

理 
2 2 

3-1 餐飲系 烘焙食品製作與原理(選修) 2 2 

必修改選修 
3-2 餐飲系 相關專業選修 2 2 

105 

106 

107 

4 一 上 中餐烹調實作 3 3 4-1 餐飲系 中餐烹調實作 I 3 3   

105 

106 
5 一 下 食品製備原理 2 2 5-1 餐飲系 食物製備原理 2 2   

105 

106 

107 

6 一 下 烘焙實作 I 4 4 6-1 餐飲系 麵包實作 I 4 4   

105 

106 

107 

7 一 下 餐服技能實務 3 3 7-1 餐飲系 進階餐服技能實務 3 3   

105 

106 

107 

8 二 上 飲料調製 3 3 8-1 餐飲系 進階飲料調製 3 3   

105 

106 

107 

9 

三 

三 

二 

下 

下 

下 

西餐烹調實作 4 4 9-1 餐飲系 西套餐製作 4 4   

105 

106 
10 三 下 菜單規劃與設計 2 2 

10-1 餐飲系 菜單規劃與設計(選修) 2 2 
必修改選修 

10-2 餐飲系 相關專業選修 2 2 

109 11 一 下 麵包實作 I 4 4 
11-1 餐飲系 麵包實作 3 3 

  
11-2 餐飲系 創意麵包實作 3 3 

109 12 一 上 文書處理 2 2 12-1 餐飲系 文書處裡 2 2 必修改選修 

110 13 二 下 餐飲多媒體設計 2 2 13-1 餐飲系 餐飲多媒體設計 3 3 

1.必修改選修 

2.110 以後入學

改為 3/3，可任

抵 2 學分多 1

學分不列為地

畢業學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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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課

學

年 

停開科目 修抵科目 

備註 序

號 
年級 學期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項次 開課單位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110 14 二 下 膳食設計 2 2 14-1 餐飲系 膳食設計 2 2 
111 入學以後必

修改選修 

109 15 一 下 食物製備原理 2 2 

15-1 餐飲系 健康飲食與藥膳 2 2   

15-2 餐飲系 菜單規劃與膳食設計 2 2 111 以後入學 

15-3 餐飲系 菜單規劃與設計 2 2 109 和 110 學 

110 

111 

112  

16 一 下 進階餐服技能實務 3 3 16 餐飲系 餐服技能實務 3 3 

113-1-1 學期

(系)課程會議，

課程名稱更

改；110 入學之

後可抵免學

分。 

110 

111  
17 二 下 進階飲料調製 3 3 17 餐飲系 飲料調製 3 3 

113-1-1 學期

(系)課程會議，

課程名稱更

改；110 入學之

後可抵免學分 

110 18 四 下 餐飲多媒體設計 2 2 18 餐飲系 人工智慧概論 2 2 
110 入學之後可

抵免學分。 

一、重修必修科目學分較原科目學分數為多時，以原學分數，計入畢業學分。 

二、重補修必修科目學分較原學分數為少時，不足學分以專業選修學分補足。 

三、科目抵免以上表為優先，如遇當學期未開課或其他特殊狀況，得經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討論予以認定。 

擬辦：審議通過後，系網頁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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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提案五：修訂『專科部必修課程變更學分抵免對照表』，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原通識中心會議紀錄：112學年度(含)以前服務學習為必修0學分2學時，113學年度

起改為必修2學分2學時，115學年度起，服務學習課程改為通識選修，故114學年度

(含)以前入學的五專學生，若因服務學習不及格時，得以另多選一門系上專業選

修，成績及格則可抵免，畢業學分不列計。 

 

教務處審查： 

1. 五專學制自115學年度起停招，並非更改課程。「115學年度起，服務學習課程

改至通識選修」此為大學部非專科部。 

2. 109至112學年度入學需重修「服務學習」課程，因課程衝突無法在114學年度一

上(114入學)時修課，又因115學年度起餐飲五專學制停招，但高年級學生仍有

「服務學習」重修之需求。故提案討論抵免方式。 

歷年課程： 
入學年度 課程名稱 開課學期 學分 時數 修選 備註 

109至112 服務學習 一上 0 1 校定必修  

109至112 服務學習 一下 0 1 校定必修  

113、114 服務學習 一上 2 2 校定必修 112-2-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130702) 

二、 修訂『專科部必修課程變更學分抵免對照表』(通識) 
舊課程107學年以前(含)入學 新課程(108學年後入學) 

備註 

(111.3.22教務會議審議) 課程名稱 學分 
時

數 
課程名稱 學分 時數 

音樂(上學期) 1 1 音樂 2 2 皆可抵免 

唯「音樂」同時不及格時： 

1.專科部重修舊課程申請抵免 

2.大學部通識選修人文藝術領域課程申請抵免 

音樂(下學期) 1 1 音樂 2 2 

美術(上學期) 1 1 藝術生活 2 2 皆可抵免 

唯「美術」同時不及格時： 

1.專科部重修舊課程申請抵免 

2.大學部通識選修人文藝術領域課程申請抵免 

美術(下學期) 1 1 藝術生活 2 2 

民法 2 2 未開，課程修改   大學部通識選修社會或人文領域任一課程或專科

部以上性質相關課程(通識選修或專業選

修)(110.3.23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歷史 2 2 未開，課程修改   

生活科技 2 2 未開，課程修改   

大學部通識選修自然或人文領域任一課程或專科

部以上性質相關課程(通識選修或專業選

修)(110.3.23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物理 2 2 未開，課程修改   大學部通識選修自然領域任一課程或專科部以上

性質相關課程(通識選修或專業選修) 

(110.3.23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物理(上學期) 2 2 未開，課程修改   

物理(下學期) 2 2 未開，課程修改   

物理實驗 1 3 未開，課程修改   

生物 2 2 未開，課程修改   
大學部通識選修自然領域任一課程或專科部以上

性質相關課程(通識選修或專業選修) 

(111.3.23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數學 III 2 2 未開，課程修改   

數學 IV 2 2 未開，課程修改   

數學 IV 3 3 未開，課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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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課程107學年以前(含)入學 新課程(108學年後入學) 
備註 

(111.3.22教務會議審議) 課程名稱 學分 
時

數 
課程名稱 學分 時數 

服務學習 

(112學年度含以前) 
0 2 

服務學習 

(113學年度起) 
2 2 

唯「服務學習」不及格時： 

專科部另選修系上專業選修課程，申請抵免，畢

業學分不列計。(114.3.10教務會議審議) 

三、 原教務會議通過(111.03.22教務會議審議通過版) 
★專科部必修課程變更 學分抵免對照表 

舊課程 新課程 
備註 

課程名稱 學分 時數 課程名稱 學分 時數 

國文   一上 3 4 國文 I 3 3  

國文   一下 3 4 國文 II 3 3  

國文   二上 3 3 國文 III 2 2 不足1學分，以其他選修課程補足 

國文   二下 3 3 國文 IV 2 2 不足1學分，以其他選修課程補足  

國文   三上 3 3 國文 V 2 2 不足1學分，以其他選修課程補足 

國文   三下 3 3 國文 VI 2 2 不足1學分，以其他選修課程補足 

中國文化史 2 2 歷史(上)、歷史(下) 2 2 皆可抵免。唯「中國文化史」、「中國近代

史」同時不及格時，需重修歷史(上)與歷史

(下)兩課程。 
中國近代史 2 2 歷史(上)、歷史(下) 2 2 

中國地理 2 2 地理 2 2 可抵免。唯「中國地理」、「經濟地理」同

時不及格時，「經濟地理」以其他選修課程

補足。 
經濟地理 2 2 地理 2 2 

公民 2 2 
公民與社會(上) 

公民與社會(下) 
2 2 皆可抵免 

音樂欣賞(上) 1 1 音樂(上) 1 1  

音樂欣賞(下) 1 1 音樂(下) 1 1  

美術鑑賞(上) 1 1 美術(上) 1 1  

美術鑑賞(下) 1 1 美術(下) 1 1  

生涯規劃 2 2 

大學部通識選修社會領

域任一課程過性質相關

課程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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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部必修課程變更學分抵免對照表(108課綱調整課程) 
舊課程(107學年以前(含)入學 新課程(108學年後入學) 備註 

(111.03.22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課程名稱 學分 時數 課程名稱 學分 時數 

音樂(上) 1 1 音樂 2 2 皆可抵免。 

唯「音樂」同時不及格時， 

1.專科部性質相近課程申請抵免 

2.大學部通識選修人文藝術領域課程申請抵免 

音樂(下) 1 1 音樂 2 2 

美術(上) 1 1 藝術生活 2 2 皆可抵免。 

唯「美術」同時不及格時， 

1.專科部性質相近課程申請抵免 

2.大學部通識選修人文藝術領域課程申請抵免 

美術(下) 1 1 藝術生活 2 2 

民法 2 2 未開，課程修改   大學部通識選修社會或人文領域任一課程或專科部

以上性質相關課程(通識選修或專業選修)  

(110.03.23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歷史 2 2 未開，課程修改   

生活科技 2 2 未開，課程修改   
大學部通識選修自然或人文領域任一課程或專科部

以上性質相關課程(通識選修或專業選修)  

(110.03.23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物理 2 2 未開，課程修改   
大學部通識選修自然領域任一課程或專科部以上性質

相關課程(通識選修或專業選修)  

(110.03.23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物理(上學期) 2 2 未開，課程修改   

物理(下學期) 2 2 未開，課程修改   

物理實驗 1 3 未開，課程修改   

生物 2 2 未開，課程修改   
大學部通識選修自然領域任一課程或專科部以上性質

相關課程(通識選修或專業選修)  

(111.03.22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數學 III 2 2 未開，課程修改   

數學 IV 2 2 未開，課程修改   

數學 IV 3 3 未開，課程修改   

服務學習(一上) 0 1 專業選修 
2 2 

1. 服務學習重修，擬由專業選修抵免(2學時(含)以

上)。 

2. 109至112入學重修，其重修之學分數不列入畢業

學分計算。如有上學期及下學期服務學習皆不及

格，僅需重修一次專業選修(2學時(含)以上) 

服務學習(一下) 0 1 專業選修 

服務學習 2 2 專業選修 2 2 

紅色初粗框為新增項目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如下表： 
★專科部必修課程變更 學分抵免對照表 

舊課程 新課程 
備註 

課程名稱 學分 時數 課程名稱 學分 時數 

國文   一上 3 4 國文 I 3 3  

國文   一下 3 4 國文 II 3 3  

國文   二上 3 3 國文 III 2 2 不足1學分，以其他選修課程補足 

國文   二下 3 3 國文 IV 2 2 不足1學分，以其他選修課程補足  

國文   三上 3 3 國文 V 2 2 不足1學分，以其他選修課程補足 

國文   三下 3 3 國文 VI 2 2 不足1學分，以其他選修課程補足 

中國文化史 2 2 歷史(上)、歷史(下) 2 2 皆可抵免。唯「中國文化史」、「中國

近代史」同時不及格時，需重修歷史(上)

與歷史(下)兩課程。 
中國近代史 2 2 歷史(上)、歷史(下) 2 2 

中國地理 2 2 地理 2 2 可抵免。唯「中國地理」、「經濟地

理」同時不及格時，「經濟地理」以其

他選修課程補足。 
經濟地理 2 2 地理 2 2 

公民 2 2 
公民與社會(上) 

公民與社會(下) 
2 2 皆可抵免 

音樂欣賞(上) 1 1 音樂(上)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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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課程 新課程 
備註 

課程名稱 學分 時數 課程名稱 學分 時數 

音樂欣賞(下) 1 1 音樂(下) 1 1  

美術鑑賞(上) 1 1 美術(上) 1 1  

美術鑑賞(下) 1 1 美術(下) 1 1  

生涯規劃 2 2 

大學部通識選修社會

領域任一課程過性質

相關課程 

2 2  

★專科部必修課程變更學分抵免對照表(108課綱調整課程) 
舊課程(107學年以前(含)入學 新課程(108學年後入學) 備註 

(111.03.22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課程名稱 學分 時數 課程名稱 學分 時數 

音樂(上) 1 1 音樂 2 2 皆可抵免。 

唯「音樂」同時不及格時， 

1.專科部性質相近課程申請抵免 

2.大學部通識選修人文藝術領域課程申請抵免 

音樂(下) 1 1 音樂 2 2 

美術(上) 1 1 藝術生活 2 2 皆可抵免。 

唯「美術」同時不及格時， 

1.專科部性質相近課程申請抵免 

2.大學部通識選修人文藝術領域課程申請抵免 

美術(下) 1 1 藝術生活 2 2 

民法 2 2 未開，課程修改   大學部通識選修社會或人文領域任一課程或專科部以上

性質相關課程(通識選修或專業選修)  

(110.03.23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歷史 2 2 未開，課程修改   

生活科技 2 2 未開，課程修改   
大學部通識選修自然或人文領域任一課程或專科部以上

性質相關課程(通識選修或專業選修)  

(110.03.23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物理 2 2 未開，課程修改   
大學部通識選修自然領域任一課程或專科部以上性質相

關課程(通識選修或專業選修)  

(110.03.23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物理(上學期) 2 2 未開，課程修改   

物理(下學期) 2 2 未開，課程修改   

物理實驗 1 3 未開，課程修改   

生物 2 2 未開，課程修改   
大學部通識選修自然領域任一課程或專科部以上性質相

關課程(通識選修或專業選修)  

(111.03.22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數學 III 2 2 未開，課程修改   

數學 IV 2 2 未開，課程修改   

數學 IV 3 3 未開，課程修改   

服務學習(一上) 0 1 專業選修 
2 2 

3. 服務學習重修，擬由專業選修抵免(2學時(含)以上)。 

4. 109至112入學重修，其重修之學分數不列入畢業學分

計算。如有上學期及下學期服務學習皆不及格，僅

需重修一次專業選修(2學時(含)以上) 

服務學習(一下) 0 1 專業選修 

服務學習 2 2 專業選修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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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提案六：修訂『敏實科技大學通識課程選課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服務學習由必修改為選修，故大學部應修選修總學分數由14學分改為16學分，115

學年度(含)以前，學生因服務學習課程不及格者，可從「人文藝術與社會」領域中，

選一門課程進行抵免。 

二、修訂對照表如下：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大學

部115學年度及之後入學學生(以

下簡稱本校學生)。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大學

部114學年度及之後入學學生(以

下簡稱本校學生)。 

114學年度修改為115學年度。 

 

六、四技部學生： 

(一)日間部：須選修16學分，人

文藝術與社會(6學分)、資訊科

技與自然(4學分)、多元語文與

國際觀(6學分)，其中「多元語

文與國際觀」應含1門英文課

程。超過16學分者，不列入畢業

學分計算。 

(二)進修部:須選修16學分，三大

領域各4學分，另外4學分由三大

領域中另選2門。超過16學分

者，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三)115學年度起，服務學習課程

調整至通識選修課程，114學年

度(含)以前，因服務學習課程不

及格者，於115學年度起重修一

門「人文藝術與社會」領域課程

抵免。 

六、四技部學生： 

(一)日間部：須選修14學分，三

大領域各4學分，另外2學分由多

元語文與國際觀中另選1門英文

課程。超過14學分者，不列入畢

業學分計算。  (4*3+2=14) 

超過14學分者，不列入畢業學分

計算。 

(二)進修部:須選修16學分，三大

領域各4學分，另外4學分由三大

領域中另選2門。超過16學分

者，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1.修訂四技部學生日間部學生原

14學分調整後為16學分。 

 

 

 

 

 

 

 

 

 

 

2.新增重修抵免規定『115學年

度起，服務學習課程調整至通識

選修課程，114學年度(含)以前，

因服務學習課程不及格者，於

115學年度起重修一門「人文藝

術與社會」領域課程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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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對照表： 

學制：四技日間部 114 學年入學 

科目/領域 

113 學年入學 110-112 學年入學 

必/選修 科目/領域 

通識規劃:四技日間部 通識規劃:四技日間部 通識規劃:四技日間部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通識必修 英文 2 2  英文 2 2  2 2  

(8 學分) 閱讀與表達 2 2  閱讀與表達 2 2  2 2  

通識選修 

(14 學分) 

多元語文與國際觀   
2 門(4 學分)； 

1 門(2 學分)英文課程 
英文相關   至少一門   至少一門 

資訊科技與自然   2 門(4 學分) 
資訊相關   至少一門   至少一門 

自然科學   至少一門 
及不限領域另選

二門 

  至少二門 

人文藝術與社會   2 門(4 學分) 
人文藝術   至少一門   至少二門 

社會科學   至少一門   至少二門 

 
學制：四技進修部 114 學年度入學 110~113 學年入學通識 

必/選修 科目/領域 
一 二 三 四 

科目/領域 
一 二 三 四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通識必修 

(8 學分) 

英文 2 2             英文 2 2             

閱讀與表達 2 2             閱讀與表達 2 2             

通識選修 
(16 學分) 

資訊科技與自然     2 門(4 學分) 
再另選 2 門 

(4 學分) 

不限領域 

自然科學     至少二門 

及不限領域另選二門 
人文藝術與社會     2 門(4 學分) 

人文藝術     至少二門 

社會科學     至少二門 
多元語文與國際觀     2 門(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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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對照表: 

學制：四技日間部 115 學年入學 114 學年入學 

科目/領域 

113 學年入學 110-112 學年入學 

必/選修 科目/領域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通識必修 

(8 學分) 

英文 2 2  2 2  英文 2 2  2 2  

閱讀與表達 2 2  2 2  閱讀與表達 2 2  2 2  

通識選修 

(16 至 14

學分) 

多元語文與

國際觀 
  

2 門(4 學分)； 
  

2 門(4 學分)； 
英文相關   至少一門   至少一門 

1 門(2 學分)英文課程 1 門(2 學分)英文課程 

資訊科技與

自然 
  2 門(4 學分)   2 門(4 學分) 

資訊相關   至少一門   至少一門 

自然科學   至少一門 及不限領

域另選二

門 

  至少二門 

人文藝術與

社會 
  3(6 學分)   2(4 學分) 

人文藝術   至少一門   至少二門 

社會科學   至少一門   至少二門 

小計   通識選修共 16 學分   通識選修共 14 學分 小計   通識選修共 14 學分   通識選修共 16 學分 

 

學制：四技進修部 115 學年度入學 114 學年度入學 

科目/領域 

113 學年入學 110~112 學年入學 

必/選修 科目/領域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通識必修 

(8 學分) 

英文 2 2  2 2  英文 2 2  2 2  

閱讀與表達 2 2  2 2  閱讀與表達 2 2  2 2  

通識選修 

(16 學分) 

資訊科技與自

然 
  2 門(4 學分) 

再另選 2 門 

(4 學分) 

不限領域 

  2 門(4 學分) 

再另選 2 門 

(4 學分) 

不限領域 

自然科學   至少二門 
及不限領域

另選二門 

    至少二門 
及不限領域

另選二門 人文藝術與社

會 
  2 門(4 學分)   2 門(4 學分) 

人文藝術   至少二門     至少二門 

社會科學   至少二門     至少二門 

多元語文與國

際觀 
  2 門(4 學分)   2 門(4 學分)       

小計   通識選修共 16 學分   通識選修共 16 學分 小計   通識選修共 16 學分   通識選修共 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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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後全條文 

敏實科技大學通識課程選課要點 

民國106年11月09日通識中心課程規劃會議修訂、民國106年12月05日教務會議核定 

民國109年8月12日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民國110年7月28日教務會議 

民國112年7月18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13年6月27日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民國113年7月16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14年6月24日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民國114年07月08日教務會議通過 

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1150302、民國115年03月10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 依據「敏實科技大學學生選課辦法」，訂定「敏實科技大學通識課程選課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大學部115學年度及之後入學學生(以下簡稱本校學生)。 

三、 本校學生應符合本要點之規定始得畢業。 

四、 本校通識選修課程融入 AI 或 ESG 議題，三大領域共分為人文藝術與社會、資訊科技與自然、多元語文與國際觀。 

五、 本校學生必須跨領域選修，以充實學生的知識層面、拓展其宏觀視野，進而發展豐富及多元化的生活內涵。 

六、 四技部學生： 

(一)日間部：須選修16學分，人文藝術與社會(6學分)、資訊科技與自然(4學分)、多元語文與國際觀(6學分)，其中

「多元語文與國際觀」應含1門英文課程。超過16學分者，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二)進修部:須選修16學分，三大領域各4學分，另外4學分由三大領域中另選2門。超過16學分者，不列入畢業學分計

算。 

(三)115學年度起，服務學習課程調整至通識選修課程，114學年度(含)以前，因服務學習課程不及格者，於115學年度

起重修一門「人文藝術與社會」領域課程抵免。 

七、 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將依相關規定辦理。 

八、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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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四技日間部 115 學年入學 114 學年入學 

科目/領域 

113 學年入學 110-112 學年入學 

必/選修 科目/領域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通識必修 

(8 學分) 

英文 2 2  2 2  英文 2 2  2 2  

閱讀與表達 2 2  2 2  閱讀與表達 2 2  2 2  

通識選修 

(16 至 14

學分) 

多元語文與

國際觀 
  

2 門(4 學分)； 
  

2 門(4 學分)； 
英文相關   至少一門   至少一門 

1 門(2 學分)英文課程 1 門(2 學分)英文課程 

資訊科技與

自然 
  2 門(4 學分)   2 門(4 學分) 

資訊相關   至少一門   至少一門 

自然科學   至少一門 及不限領

域另選二

門 

  至少二門 

人文藝術與

社會 
  3(6 學分)   2(4 學分) 

人文藝術   至少一門   至少二門 

社會科學   至少一門   至少二門 

小計   通識選修共 16 學分   通識選修共 14 學分 小計   通識選修共 14 學分   通識選修共 16 學分 

 

學制：四技進修部 115 學年度入學 114 學年度入學 

科目/領域 

113 學年入學 110~112 學年入學 

必/選修 科目/領域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通識必修 

(8 學分) 

英文 2 2  2 2  英文 2 2  2 2  

閱讀與表達 2 2  2 2  閱讀與表達 2 2  2 2  

通識選修 

(16 學分) 

資訊科技與自

然 
  2 門(4 學分) 

再另選 2 門 

(4 學分) 

不限領域 

  2 門(4 學分) 

再另選 2 門 

(4 學分) 

不限領域 

自然科學   至少二門 
及不限領域

另選二門 

    至少二門 及不限領

域另選二

門 
人文藝術與社

會 
  2 門(4 學分)   2 門(4 學分) 

人文藝術   至少二門     至少二門 

社會科學   至少二門     至少二門 

多元語文與國

際觀 
  2 門(4 學分)   2 門(4 學分)       

小計   通識選修共 16 學分   通識選修共 16 學分 小計   通識選修共 16 學分   通識選修共 16 學分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